
可事先采用公证形式
指定监护人

如果父母去世，无配偶、子女，也没有
其他继承人，突然倒下，如何用自己的钱
救自己？不幸离世后，留下的房产和存款
又该怎么处理？英年早逝的蒋女士的遭
遇扣动了无数同龄人的心弦。

“此事发生后引发不少80后独身人
群的焦虑，他们担心自己也像蒋女士一
样，失去意识后无法签字用自己的钱来救
自己。”上海市临港公证处家事法律服务
中心主任朱沛冉呼吁，“大家可以通过办
理意定监护公证，指定自己丧失或者部分
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

“一个人的法定监护人第一顺位是配
偶，第二顺位是父母子女，然后是其他近亲
属，最后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
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也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
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
定自己的监护人。”朱沛冉表示，虽然意定
监护公证不能视为监护人拥有监护资格的
充分证明，监护人应在监护生效时，向人民
法院等职权机关申领监护证明，但在医疗
救治等紧急情况下，相对人可以采信其作
为监护人拥有监护资格的有效证明。

蒋女士事件发生后，已有不少白领组
团前往公证处咨询。公证员建议他们可
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互相指定为意定监
护人、监督人。“我们原则上建议，当事人
若选择非亲属作为监护人，应同时设立监
督人。因为监护生效后，监护人可以代理
被监护人处分财产，难免存在道德风险，
设置监督人可以多一道制约。”

接受采访的公证员坦言，事实上，目
前无论是监护人代为从金融机构取款，还
是出售房产变现，都需要提供人民法院的
判决书。因为认定自然人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严肃且慎
重的事，必须遵循法定程序。

“同时，选择监护人也需格外慎重，监
护人是否尽职，直接关系到自己失能、失
智后的生活保障。因此，即便办理了意定
监护公证，仍需要持续审视自身决定，关
注对监护人、监督人的信任度是否随着时
间变化，进而及时调整意定监护方案。”该
公证员表示，随着社会保障机制的逐步完
善，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完善的法律、
金融工具与解决方案。

无法定继承人
可提前办理遗嘱公证

关于遗产的处理，公证员指出，监护

人、监督人的职责是在被监护人生前对其
进行监护与照料；被监护人死亡后，其财
产即成为遗产。若当事人未留下遗嘱或
遗赠扶养协议，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办
理。针对独身当事人无法定继承人的情
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后增加
了“已故兄弟姐妹的子女可以代位继承”
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无人继承
遗产的情形。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财产遗赠给法
定继承人以外的主体。我们曾经接待过
一位无法定继承人的当事人，其立下遗嘱
将房产遗赠给多年培养自己的单位。”公
证员告诉记者，若当事人的遗产无人继
承，将由其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
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参与遗产处理
的相关法律流程。

《上海市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的修
订实施，尤其是其中鼓励老年人签订意
定监护协议的内容，体现了越来越完善
的制度配套。同时，随着群众法治意识
不断提升与社会监护组织的陆续涌现，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沉淀，完善的成年
人监护规范将会形成。再加上政府部门
的监督管理，未来此类案例的发生概率
将进一步降低。

据悉，上海全市共有25个公证处，市
民可以在任意一家公证处办理意定监护、
遗嘱公证业务。遗嘱公证按件收费，不会
因涉及财产标的大小额外增加费用。

公职监护有法可依
还需在基层落地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蒋女士事件中，有人
提出了公职监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
十二条，公职监护适用条件是：无父母、配
偶、子女等法定监护人，且无其他愿意承
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组织。此时监护职
责由民政部门或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村）委会承担。明确居委会、民政局作为
最终责任主体。

然而实际操作中，由于居委会工作
人员不是专业人士，往往无法承担这一
职能。

“监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果居
委会担任了临时监护人，万一当事人醒
来，认为临时监护人处理不当怎么办？如
果居委会指定了监护人，万一监护人把钱
都卷走了，当事人醒来后，是不是会问责
居委会？”一位法律业内人士建议各区街
镇是否可以设立一个法务专员岗位，专门
处理此类问题。

市政协委员、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玉霞在去年两会上，就已经关注到了
公职监护、意定监护的问题：“现在上层建
筑、法律层面的政策已经出台，但是具体
到各个居（村）委会最基层的这一端，还需
要进一步推动和落地。”

记者从法院方面获悉，为了更好地适
用民法典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妥善办理遗

产继承纠纷案件，人民法院正在不断探索
与民政局、司法局等部门的协作机制。

徐汇区人民法院与区民政局、司法局
签订了《关于无人继承的遗产协同管理工
作机制（试行）》，进一步推动遗产管理人
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奉贤区人民法院与
区民政局签订《关于民事执行程序中民政
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的会商纪要》，明确
作为遗产管理人的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
在执行期间担当的是被执行人代理人的
角色，人民法院不得对其采取限制消费、
纳入失信等惩戒措施，他们仅以遗产为限
配合执行。奉贤区人民法院还联合区民
政局走进村居、走进乡镇开展多次普法宣
讲，为民政条线干部和社区居民普及遗产
管理和继承等相关法律知识。

在老龄化现象日益显著的当下，人民
法院与民政局和司法局等部门正不断加
强协作和联动，在涉及遗产管理的指定管
理人、信息协查、法律援助、公证协理、遗
产保管等过程中，互相配合、紧密衔接，充
分保障遗产利害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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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身人士若担心身后事难以保

障，可通过办理意定监护公证，指定

监护人。

德润成长 蕴美偕行
——上海市市南中学与徽宁路第三小学打造12年贯通式德育美育一体化育人新生态

近日，一场以“德润成长 蕴美偕行”
为主题的德育美育一体化暨大思政展示
活动在上海市市南中学隆重举行。此次
活动由市南中学与徽宁路第三小学联合
主办，核心亮点在于以小学到高中的12年
贯通式育人体系为主线，聚焦德育与美育
的深度一体化融合。通过艺术节目展演、
思政微课展示、校际共建项目发布等多种
形式，展现了两校在德育美育一体化育人
实践、大思政课建设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
果，也展示了两校积极实践探索新时代基
础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生动实践。黄浦区
委宣传部、区教育局、街道领导、兄弟学校
代表及两校师生、家长代表共同参与。

活动精心设计为“起来！不屈血脉”
“热爱！大美华夏”“奋进！强国声浪”三
大篇章，层层递进。红色基因传承、家国
情怀与强国之志被巧妙融入艺术与德育
展示中。音诗秀《青春》诠释“背黑暗而向
光明”的誓言；校园剧《烽火书魂》再现守
护典籍的爱国壮举；思政微课《强国红音》
探寻跨越时空的爱国共鸣；诗朗诵《强国
有我，薪火永续》串联校史与时代使命。

艺术表现形式多元：歌舞《我的未来
式》从中意双语的“梦想之声”启幕，师生

携手演绎，于艺术交融中拓
宽国际视野，彰显了12 年
学段贯通的合作成果。吹
打乐、中国鼓、跆拳道、舞
蹈、管乐合奏、琴棋书画茶
展示等轮番登场，融合传统
底蕴与现代活力。近500名
学生登台，体现了两校扎实
的美育基础与浓厚的艺术
氛围，让学生在美的熏陶中
感悟信仰与品德的力量。

德育与美育的深度融
合是活动核心特色。正如
市南中学校长杨翎与徽宁

路第三小学校长朱正靖所强调：艺术教育
是人格教育的灵魂。小学生仰望中学学
长作品时播下追求卓越的种子，中学生指
导学弟学妹践行责任担当，正是“以美德
引领美育，以美育唤醒心灵”的生动体现。

活动现场，两所学校还共同发布了两
个重要合作项目，助力构建12年贯通式育
人链条。一是两校正式成立12年贯通“教
联体”，并将推出常态化交流机制；二是发
布了“成长有仪”12年贯通式仪式思政课
程，将贯穿小学至高中的仪式教育与思政
教育相结合，让品格涵养伴随学生成长全
过程，实现小学—初中—高中“全周期”育
人全覆盖。

市南中学百年校史贯穿的“厚德日
新”精神与徽宁路第三小学承袭的“尚美笃
行”校风各有特色、互为补充。此次活动不
仅是两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重要举措，
更是对“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教育理念的深
度践行。未来，两校将以“教联体”“仪式思
政”等项目为依托，持续深化12年贯通式育
人体系建设，让德育与美育在一体化实践
中同频共振，为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注入持
久的精神力量，让真善美的种子在校园沃
土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文/田欣

46岁独居女士的“身后事”引发市民热议：

独身无近亲属，遗产怎么办？
不久前，家住上海虹口区的46岁独身女子蒋女士突发脑出血失去意识入院救治，远房表弟为其垫付医药费，

最后蒋女士不幸离世，因无近亲属，无法动用其遗产。记者截稿时获悉，蒋女士所在居委会将在与相关方充分协商
的基础上作妥善安排，预计12月底前举行告别仪式。在遗产处置方面，经初步核查，蒋女士暂无法定继承人。居
委会今日将向法院申请确认遗产管理人。后续若区民政局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将依法清理遗产、处理债权债务；
剩余财产经法定程序后，将用于扶贫济困等公益事业。

与此同时，蒋女士事件引发不少独身人士焦虑。记者12月21日从公证部门获悉，该事件发生后，已有不少80
后前往咨询相关公证事宜。 青年报记者 郭颖

针对独身当事人无法定继承人

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实施后增加了“已故兄弟姐妹的子

女可以代位继承”的规定。

除意定监护外，公职监护也可

考虑，相关部门正不断促进其在基

层的进一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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